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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第 1718(2006)号 

决议所设委员会 

  2017年 3月 21日摩尔多瓦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

通照会 

摩尔多瓦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安全理事会第 1718(2006)号决议所设

委员会主席致意，并谨随函附上摩尔多瓦共和国执行安全理事会关于朝鲜民主主

义人民共和国的第 2321(2016)号决议情况的报告(见附件)。 

  

http://undocs.org/ch/S/RES/1718(2006)
http://undocs.org/ch/S/RES/1718(2006)
http://undocs.org/ch/S/RES/2321(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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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3月 21日摩尔多瓦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

通照会的附件 

  摩尔多瓦共和国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2321(2016)号决议情况的报告 

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2321(2016)号决议，摩尔多瓦共和国政府提请委员会注意

为执行上述决议而采取的措施的资料。 

在国家一级采取的措施 

2016 年 12 月，外交和欧洲一体化部通知所有相关本国利益攸关方，安全理

事会第 2321(2016)号决议已获通过，并告知它们应采取哪些强制性行动，以遵守

针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实施的新限制性措施的相关规定。2016 年 12 月 5

日，外交和欧洲一体化部转递了关于针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限制性措施

的行政命令，供《摩尔多瓦共和国公报》发表。 

2016 年 12 月 13 日，运输和道路基础设施部发布了通告，向悬挂摩尔多瓦共

和国国旗的船只的管理人员、船主和船长通报了针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实

施的新限制性措施。通告呼吁所有相关人员须特别遵守安全理事会第 2321(2016)

号决议第 18-20、22、23、25 和 27-31 段，涉及发自或运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

和国的货物的检查，或者悬挂摩尔多瓦共和国国旗的船只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

和国提供租赁或货运服务等，违反上述决议的船只将面临从国家船舶登记册中除

名的处罚。 

在铁路运输方面，已向摩尔多瓦共和国所有铁路业务部门分发了关于针对朝

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采取的限制性措施的资料。目前在摩尔多瓦共和国与朝鲜

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之间不存在铁路货运和客运，预计在今后短期内也会有。 

在公路运输方面，国家主管当局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了资料，说明安全理事

会决议规定的对涉嫌在外交掩护下参与发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核方案的

个人实施的联合国旅行限制。 

在空中运输方面，摩尔多瓦当局发布通告，向各地勤公司通报了关于为在朝

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注册的飞机加油的规定和管制措施。此外，还向边防警察

部和基希讷乌国际机场边防警察司转递了安全理事会决议，确保对来自或飞往朝

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或在摩尔多瓦中转的乘客及行李进行更加严格的安全监

控。 

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321(2016)号决议的有关规定，摩尔多瓦共和国取消了 3

艘悬挂本国国旗的海船的注册资格，因为它们驶入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

港口。 

http://undocs.org/ch/S/RES/2321(2016)
http://undocs.org/ch/S/RES/2321(2016)
http://undocs.org/ch/S/RES/2321(2016)
http://undocs.org/ch/S/RES/2321(2016)
http://undocs.org/ch/S/RES/2321(2016)
http://undocs.org/ch/S/RES/2321(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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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决议中有关资产冻结的段落规定，摩尔多瓦国家银行向所有商业银行通报

了在这方面需要采取的适当行动。因此，摩尔多瓦共和国的商业银行有义务更新内

控程序，使之符合决议的要求，并识别安全理事会第 2321(2016)号决议指认的可能

进行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核方案有关的金融业务的个人。此外，如果发现这

类交易，必须采取特别预防措施阻止这类交易，并视需要向国家反腐败中心的预防

和打击洗钱办公室报告所有可疑活动。截至 2017 年 3 月 1 日，摩尔多瓦国家银行没

有收到任何关于直接或间接涉及该决议所指认的个人和实体的任何活动的信息。 

摩尔多瓦共和国对两用技术和军事装备实行了国家出口管制系统(立法、条

例和国家管制清单)。此外，经济部成立了管制两用技术的部门间委员会。在国

家出口管制系统和部门间委员会的主持下，所有愿意出口列入国家管制清单的两

用商品的私营实体都须遵循强制的许可证发放程序。此外，申请两用商品和技术

出口许可的所有实体都必须提供最终用户证书。目前，没有实体申请向朝鲜民主

主义人民共和国出口任何两用商品或技术。 

摩尔多瓦共和国海关的所有负责部门都接到了关于安全理事会第 2321(2016)

号决议规定的通知。与此同时，根据海关风险分析程序，在基于海关数据自动化

系统的综合海关信息系统中开展了相关风险分析并引入了更多选择标准。指定这

些要素是为了对直接或间接涉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任何进出口活动提

出示警，它们将受到细致的实物管制。 

国家出口管制立法 

2000 年 7 月，摩尔多瓦共和国议会批准了战略物资出口、再出口、进口和转

口法(2000 年 7 月 26 日第 1163-XIV 号)，其中规定了通过摩尔多瓦共和国关境的

战略物资的严格出口管制程序。为实施第 1163-XIV 号法，摩尔多瓦政府于 2002

年 5 月 15 日核准了关于摩尔多瓦共和国管制战略物资出口、再出口、进口和转

口的国家系统的第 606 号决定。政府在这一决定中批准了： 

(a) 管制战略物资出口、再出口、进口和转口部门间委员会的章程； 

(b) 战略物资出口、再出口、进口和转口管制制度条例； 

(c) 国家战略物资管制清单。 

战略物资管制清单 

根据 2000 年 7 月 26 日第 1163-XIV 号法，“战略物资”包括： 

(a) 两用(民用和军用)商品、技术和服务； 

(b) 武器装备、弹药和军事设备以及相关技术服务； 

http://undocs.org/ch/S/RES/2321(2016)
http://undocs.org/ch/S/RES/2321(2016)
http://undocs.org/ch/S/RES/2321(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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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可用于生产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以及这些武器的运载工具的商

品、技术和服务； 

(d) 为维护国家安全利益或外交政策以及遵守摩尔多瓦共和国签署的国际

协定和承诺而需特别管制的其他商品、技术和服务； 

国家管制清单是在欧洲联盟管制清单基础上制订的，由如下两部分组成： 

(a) 第一部分(两用商品和技术)，包含 10 个类别： 

  类别 0 - 核设施和设备 

类别 1 - 化学、有毒和微生物 

类别 2 - 加工核材料、设备和设施 

类别 3 - 电子产品 

类别 4 - 计算机 

类别 5 - 通信和信息安全 

类别 6 - 传感器和激光仪器 

类别 7 - 导航和航空电子设备 

类别 8 - 海洋相关 

类别 9 - 推进系统、航天器和有关设备 

(b) 第二部分(武器和弹药) 

2006 年 5 月 11 日，摩尔多瓦共和国议会批准了关于安全开展核活动和放射

性活动的第 111 号法。根据该法的规定设立了单一核监管机构：国家核活动与放

射性活动监管局。5 个中央机关的所有相关职责都移交给了该监管局。2012 年 6

月 8 日，对第 111 号法进行了实质性更新，纳入了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

的建议(见关于安全开展核活动和放射性活动的第 132 号法)。 

开展国际合作及遵守核安全方面的文书 

摩尔多瓦共和国签署或批准了下列核安全和/或核保安领域的国际文书： 

 《摩尔多瓦共和国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关于实施有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的保障监督协定》及协定附加《议定书》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修正案》 

 《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2012 年指定了国家联络点) 

 《国际原子能机构特权与豁免协定》 

 《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联合公约》 

 《关于少量核材料的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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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并执行《放射源安全和保安行为准则》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化学武器公约》 

 《生物武器公约》 


